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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20 October 2010 
 

Proposed amendments to Hon WONG Kwok-hing’s motion on 
 “Improving personal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47/10-11 issued on 14 October 2010,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WONG Ting-kwong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WONG Ting-kwong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James TO Kun-sun’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Item 4 
(1 revised 

amendment)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CHAN Kin-por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CHAN Kin-por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6 to 8 
(3 revised 

amendments) 

 
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iss Constance M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5, 
at 2869 9268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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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14 page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two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two wooden cabinets at the corridor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Ante-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Also, two copies will be placed inside the Chamber (one at the last row of the 
Government Despatch Box near Entrance A and on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mber 
near Entrance C, i.e. the entrance where two stewards are seated).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2869 9492. 
 
4.  In additio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are also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0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改善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議案辯論  
 
 

1. 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 ‘快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

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並將收集

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影響之大，遍及數百

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

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分卡、會員卡、信用

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
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的保障，機構可利用

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

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錢樹，無從監察，情

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礙於法例所賦予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出有效監管，而相

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責任；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眾的個人資料私隱

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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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2. 經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私隱是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普世價值，但現時本港法例和制度
對市民私隱的保障並不足夠，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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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加強規管企業轉售客戶個人資料、
直接促銷的行為，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八 ) 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八達通 ’和其他行業出售和處理

客戶個人資料的情況；  
 
(九 ) 促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 ’)擴大資料使用者登記

冊的適用範圍至 ‘八達通 ’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保險和電訊等
行業，規定有關企業向私隱專員申報資料的收集、持有、
使用和披露，並每兩年向私隱專員提交私隱循規審核報
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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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盡快全面落實《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33條，對轉移個人
資料至香港以外地方作出規管。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黃定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各公營及私營機構應當切實妥善地保障市民的個人私
隱，是本港社會的共識，然而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立即實施《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33條，落實管制將個人

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的情況，以防止個人資料因不合
理地被轉售予海外公司，而缺乏完善的個人私隱保障；  

 
(三 )(四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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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六 ) 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及其規定的《拒收訊息登記

冊》，以規管人對人的電子推銷活動，藉以保障消費者的
個人資料不會被不當地用於商業促銷活動，從而對其構成
極大的滋擾；  

 
(五 )(七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八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在涉及任何有關轉移
或轉讓個人資料的合約中，都必須以獨立條款予當事人作
出確認，以及述明有關個人資料的轉移或轉讓是否涉及牟
利用途後，才可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第三者公司，包括其

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

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九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註：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涂謹申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私隱是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普世價值，但現時本港法例和制度
對市民私隱的保障並不足夠，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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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加強規管企業轉售客戶個人資料、
直接促銷的行為，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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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八 ) 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八達通 ’和其他行業出售和處理

客戶個人資料的情況；  
 
(九 ) 促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 ’)擴大資料使用者登記

冊的適用範圍至 ‘八達通 ’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保險和電訊等
行業，規定有關企業向私隱專員申報資料的收集、持有、
使用和披露，並每兩年向私隱專員提交私隱循規審核報
告；及  

 
(十 ) 盡快全面落實《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33條，對轉移個人

資料至香港以外地方作出規管；及  
 
(十一 ) 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及其規定的《拒收訊息登記

冊》，以規管人對人的電子推銷活動，藉以保障消費者的

個人資料不會被不當地用於商業促銷活動，從而對其構成

極大的滋擾。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易通 ’，以及個別金融保

險業機構、電子通訊業機構等被揭露指涉及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影

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性

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得收
入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

如積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

執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

妥善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

集超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

的搖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

然而，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

未能作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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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私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

市民大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而在採取有關措施時，亦需確保各
行各業都能在本港依法營商，亦不能扼殺有關行業 (包括直銷行業 )
的生存空間，從而令大量從業員可以維持生計：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

例》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

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

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

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參考各地做法，研究本港採取選擇加入及選擇退出機制之

利弊，然後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

機制的權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

不超過機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

擊及取締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用於收集目的以外
的範圍；及  

 
(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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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涂謹申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私隱是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普世價值，但現時本港法例和制度
對市民私隱的保障並不足夠，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加強規管企業轉售客戶個人資料、
直接促銷的行為，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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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八 ) 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八達通 ’和其他行業出售和處理

客戶個人資料的情況；  
 
(九 ) 促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 ’)擴大資料使用者登記

冊的適用範圍至 ‘八達通 ’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保險和電訊等
行業，規定有關企業向私隱專員申報資料的收集、持有、
使用和披露，並每兩年向私隱專員提交私隱循規審核報
告；及  

 
(十 ) 盡快全面落實《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33條，對轉移個人

資料至香港以外地方作出規管；及  
 
(十一 ) 參考各地做法，研究本港採取選擇加入及選擇退出機制之

利弊； 
 
政府在採取有關措施時，亦需確保各行各業都能在本港依法營商，

亦不能扼殺有關行業 (包括直銷行業 )的生存空間，從而令大量從業

員可以維持生計。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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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黃定光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各公營及私營機構應當切實妥善地保障市民的個人私
隱，是本港社會的共識，然而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立即實施《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33條，落實管制將個人

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的情況，以防止個人資料因不合
理地被轉售予海外公司，而缺乏完善的個人私隱保障；  

 
(三 )(四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五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六 ) 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及其規定的《拒收訊息登記

冊》，以規管人對人的電子推銷活動，藉以保障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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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不會被不當地用於商業促銷活動，從而對其構成
極大的滋擾；  

 
(五 )(七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八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在涉及任何有關轉移
或轉讓個人資料的合約中，都必須以獨立條款予當事人作
出確認，以及述明有關個人資料的轉移或轉讓是否涉及牟
利用途後，才可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第三者公司，包括其

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

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七 )(九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及  
 
(十 ) 參考各地做法，研究本港採取選擇加入及選擇退出機制之

利弊； 
 
政府在採取有關措施時，亦需確保各行各業都能在本港依法營商，

亦不能扼殺有關行業 (包括直銷行業 )的生存空間，從而令大量從業

員可以維持生計。  
 
 
註：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涂謹申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私隱是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普世價值，但現時本港法例和制度
對市民私隱的保障並不足夠，近月公共交通機構屬下的 ‘八達通 ’、‘快
易通 ’，以及金融保險業、電子通訊業等被揭露違反《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並將收集的個人資料違規轉移或出售牟利，涉及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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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大，遍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當中具壟斷

性質的電子貨幣 ‘八達通 ’，更承認出售客戶的個人資料從中獲利逾

4,400萬元； ‘八達通 ’的醜聞揭露出現時市面上存在各種智能卡如積

分卡、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及增值卡等等，普遍沒有切實執行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未受到妥善

的保障，機構可利用該條例寬鬆空間漏洞和灰色地帶，肆意收集超

過其公開宣稱的收集目的之個人資料，再把資料彙編成為他們的搖

錢樹，無從監察，情況非常嚴重，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困擾；然而，

礙於法例所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權力及資源所限，未能作

出有效監管，而相關負責的政府部門亦未認真承擔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責任；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以保障市民大

眾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一 ) 促請執法部門全面徹查所有涉及轉移和出售客戶個人資

料、侵犯市民個人私隱的公司及機構，追究刑事責任，並

責成該等公司或機構須在獨立的第三者監督下，剷除違法

違規收集的市民個人資料，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道歉

及賠償；  
 
(二 ) 立即全面檢討和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堵塞法例

漏洞，消除灰色地帶，加強規管企業轉售客戶個人資料、
直接促銷的行為，同時增加刑事懲罰，以收阻嚇作用；  

 
(三 ) 增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源，提高處理投訴的效

率，加大執法力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  
 
(四 ) 增訂明確條款和規定，確保消費者有選擇加入機制的權

利，保障消費者在不受脅迫或利誘的情況下提供不超過機

構宣稱的 ‘收集目的 ’範圍的個人資料，加大力度打擊及取締

濫收市民個人私隱資料的行為；  
 
(五 ) 立法規管所有會員卡、信用卡等等各種的申請表格，當中

有關忠告消費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條款的字體及內

容，必須符合正常視力、合理閱讀的字型、位置及面積大

小，並確保未能清楚閱讀及理解收集內容的市民，同樣可

收取清晰的選擇提示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權利的資訊；  

 
(六 ) 立法規管本港所有私營及公營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在缺乏客戶明確書面同意及授權下，將其個人資料轉移至

第三者公司，包括其合作伙伴公司及附屬的子公司，亦不

得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作出售及牟利用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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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運作模式，積極研

究把智能卡 ‘八達通 ’公營化，以確保數以百萬計必須使用

‘八達通 ’的香港市民，其個人資料私隱得到完整及切實的保

障，徹底避免全港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再次成為公營或私營

公司的搖錢樹；  
 
(八 ) 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八達通 ’和其他行業出售和處理

客戶個人資料的情況；  
 
(九 ) 促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 ’)擴大資料使用者登記

冊的適用範圍至 ‘八達通 ’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保險和電訊等
行業，規定有關企業向私隱專員申報資料的收集、持有、
使用和披露，並每兩年向私隱專員提交私隱循規審核報
告；及  

 
(十 ) 盡快全面落實《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33條，對轉移個人

資料至香港以外地方作出規管；及  
 
(十一 ) 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及其規定的《拒收訊息登記

冊》，以規管人對人的電子推銷活動，藉以保障消費者的

個人資料不會被不當地用於商業促銷活動，從而對其構成

極大的滋擾；及  
 
(十二 ) 參考各地做法，研究本港採取選擇加入及選擇退出機制之

利弊； 
 
政府在採取有關措施時，亦需確保各行各業都能在本港依法營商，

亦不能扼殺有關行業 (包括直銷行業 )的生存空間，從而令大量從業

員可以維持生計。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